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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大眾公用事業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Shanghai Dazhong Public Utilities (Group) Co., Ltd.*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635）

海  外  監  管  公  告
 董  事  及  高  級管  理  人  員  薪  酬  方案

本公  告  乃根  據  香港  聯合  交  易所  有  限公  司證  券  上市  規  則第  1  3.  10  B  條  而  作出  。

下  文  載  列  上  海  大  眾  公  用  事  業  （  集  團  ）  股  份  有  限  公  司  在  上  海  證  券  交  易  所  網  站

(h  tt  p:  //  ww  w.  ss  e.  co  m.  cn  )  刊  發  的「  董  事  及高  級  管理  人員  薪  酬方  案  」。

承董事會命

上海大眾公用事業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局主席
楊國平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

2025年3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國平先生、梁嘉瑋先生及汪寶平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

董事為金永生先生及史平洋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姜國芳先生、李穎琦女

士、劉峰先生及楊平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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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、《企业管治守则》、《上市

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结合公司所处经济环境、地区、行业和规模等实际情况，并参照行业

薪酬水平，拟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，具体如下： 

 

一、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

（一）非执行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。 

（二）独立非执行董事领取固定独立董事津贴，独立非执行董事

的津贴标准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年度发放。独立非执行董事不享

受公司其他报酬、社保待遇等，不参与公司内部与薪酬挂钩的绩效考

核。 

 

二、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 

（一）执行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

委员会根据公司《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之规定

确认并执行。 

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有权决定执行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的绩效考核方案和执行，有权根据《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

酬管理制度》批准、调整、暂停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整体薪酬或批准、

调整、暂停个别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。 

（二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由公司统一按个人所得税标

准代为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 

（三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、改选、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



 2 

任的，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。 

（四）本方案适用期限至下一届年度股东大会之日为止。 

 

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，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 

 

 

  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
